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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71� � � �证券简称：税友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4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亿企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企赢

或子公司” ）于近日对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取得

了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前经营范围

计算机科技、网络科技、互联网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培

训，系统内职（员）工培训，计算机软硬件研发、销售，系统集成，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代理记账，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

意调查、民意测验），商务咨询，以服务外包方式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电信业务，广播电视节

目制作。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变更后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财务咨询；税务服务；数据处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职业中介活动；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

三、其他信息未发生变更。

本次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系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经营范围登记

规范化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范化要求和子公司经营业务发展需要，不会对子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税友软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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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募集

说明书及募集说明书摘要的更正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7月19日披露《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之发行保荐书》（以下简称“发行保荐书” ），经自查，原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保荐

书中初始转股价格有误，现作出如下更正：

募集说明书第20页、募集说明书摘要第19页、发行保荐书第21页：

更正前：“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

始转股价格为【】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

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

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更正后：“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初

始转股价格为10.50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

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 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 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

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募集说明书摘要第22页：

更正前：“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具体赎回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更正后：“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

109%（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除上述更正外，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保荐书的其他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

深表歉意。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的审核力度，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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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 或“发行人” 、“公司” 、“本公司” ）和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深圳证

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深证上[2022]26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恒逸转2”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20日，T-1日）收市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

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22年7月21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T

日9:15-11:30，13:00-15:00。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先配售额度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

债数量足额缴付资金。 原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2、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主承销商发现投

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

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3、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申购一经确认不得撤销。同一投资者使用多

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

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申购一经确认，不得撤销。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4、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

签号码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7月2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

购的最小单位为1张。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5、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由主承销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对认购金额不足300,

000万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包销基数为300,000万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

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

额为90,0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

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由主承销商及时向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6、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

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

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

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7、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8、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仅使用新增股份转股。

9、本次发行不申请可转债作质押式回购。

10、投资者须充分了解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

悉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配售原则，充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与市场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可转

换公司债券申购。 投资者一旦参与本次申购，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申购符合法

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发行提示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56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恒逸转2” ，债券代码为“127067” 。

1、本次发行30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即投资者可申购数量为30,000,000

张。

2、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20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

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3、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恒逸转2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20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持有恒逸石化的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0.8364元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金额， 再按100元/张

的比例转换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即每股配售0.008364张可转债。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深交

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080703” ，配售简称为“恒逸配债” 。 原股东可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决定实

际认购的可转债数量。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可转债认购数量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 ）执行，即所产生的不

足1张的优先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

记账单位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3,666,280,635股，剔除公司回购专户库存股79,888,281股，可参与本次发行优

先配售的股本为3,586,392,354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最多可优先认购29,996,585

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30,000,000张的99.9886%。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

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4、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20日（T-1日），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

记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5、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申购简称

为“恒逸发债” ，申购代码为“070703” 。每个账户最低申购数量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

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数量上限为10,000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

上限，则超出部分申购无效。

6、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2年7月21日（T日）。

7、本次发行的恒逸转2不设定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恒逸转2上市首日即可交易，本次可转

债转股股份仅来源于新增股份。

8、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恒逸转2” ，债券代码为“127067” 。

9、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10、请投资者务必注意公告中有关“恒逸转2”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发行办法、申购时间、申购

方式、申购程序、申购价格、申购数量、认购资金缴纳、投资者弃购处理等具体规定。

11、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 投资

者申购并持有恒逸转2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购时间为2022年7月21日（T日）9:15-11:30，13:

00-15:00。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20日，T-1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0.8364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

为一个申购单位。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 则可按其实际有效申购量获购恒逸转2；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按其实际可优先认购总额获得配售。

原股东持有的“恒逸石化”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

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如原股东因发行可交换债等特殊原因导致无法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的， 则通过网下认购

的方式在主承销商处进行认购和配售。上述因特殊原因无法网上行使优先认购权的原股东应按《发行公

告》的具体要求，正确填写《网下优先认购表》，并准备相关资料。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

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后的余额网上申购部分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在申购日2022年7月21日 （T日） 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即9:

15-11:30，13:00-1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

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申购代码为“070703” ，申购简称为“恒逸发债”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账户的最低申购数

量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是

1万张（100万元），如超过该申购上限，则该笔申购无效。

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购并持有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投资者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相应的资产规模或

资金规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

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

转债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

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号码”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T-1日日终为准。

投资者在T日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数量， 将采取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发行结果， 按每10张（1,

000元）确定一个申购号，并按顺序排号，而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每一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10

张恒逸转2。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应根据2022年7月25日（T+2日）公布的中签结果，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该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

换债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放

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

数。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由主承销商及时向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获配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对认购金额

不足300,000万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包销基数为300,000万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

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

大包销金额为90,000.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

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由主承销商及

时向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

重启发行。

五、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1、发行人：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奕博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260号恒逸·南岸明珠3栋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3871991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二十三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60837355

发行人：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1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送达公告

杨晓军:

� � � �因你涉嫌违法违规,依据相关规定,我局决定对你行

政处罚，给予警告，处以12万元罚款并采取终身市场禁

入措施。

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行政

处罚决定书》 (〔2021〕13号) 及 《市场禁入决定书》

（〔2021〕3号)）。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领取上述《行政处罚决

定书》 及 《市场禁入决定书》， 联系电话 010—

88086400。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华微”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203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

“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

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664.00万股。初始战略配售预计

发行数量为 166.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

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14.9525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6.91%，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51.4475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099.7975 万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00%；网上发行数量为 449.2500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62.98元 /股。

晶华微于 2022年 7 月 20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

行“晶华微” A 股 449.25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2

年 7月 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

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于 2022年 7月 22 日（T+2

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

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7 月 2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

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

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

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限售期将

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

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

下限售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

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

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497,382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17,178,245,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615226%。 配号总数为

34,356,490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34,356,48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823.76倍，超过 100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154.95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944.847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1.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604.2000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9.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517239%。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

于 2022年 7月 22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晶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21

日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

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润股份” 、“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新股不超过 1,987.333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477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

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

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987.3334 万股，其中网

上发行数量为 1,987.3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9.9983%，未达沪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1,000 股的余股 334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30.56 元 / 股。

发行人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

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常润股份”股票 1,987.30 万股。

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并于 2022 年

7月 2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22 年 7 月 22 日（T+2 日）公告的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7 月 2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

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

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2,391,420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20,886,183,000 股，

配号总数为 120,886,183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120,886,182。网上发行中签

率为 0.01643943%。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7 月 21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

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

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月 21 日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４

，

２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８４３

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前海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

证券和汇丰前海证券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

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

４

，

２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

１０．１７％

。 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为

４１

，

２８６．４２５４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８４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 其

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３３

，

４１３．００

万元，且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１０．００％

；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即

２１０．００

万股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

行的战略配售）；其他战略投资者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３４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

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６８８．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７２．００

万股，约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Ｔ＋２

）刊登的《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举行网上路

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

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江波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汇丰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九天”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８５１

号）。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２０２

室主

持了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５２６１

，

０２６１

末“

５

”位数

６９９０１

，

８２４０１

，

９４９０１

，

０７４０１

，

１９９０１

，

３２４０１

，

４４９０１

，

５７４０１

末“

６

”位数

６７１７９０

，

８７１７９０

，

０７１７９０

，

２７１７９０

，

４７１７９０

，

０６１６７１

，

５６１６７１

末“

７

”位数

５４３６１５１

，

７４３６１５１

，

９４３６１５１

，

１４３６１５１

，

３４３６１５１

，

６９９０５８１

末“

８

”位数

４９７６４８９５

，

６９７６４８９５

，

８９７６４８９５

，

０９７６４８９５

，

２９７６４８９５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华大九天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６１

，

６７３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华大九天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大九天”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２

〕

８５１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８５８．８３５４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２．６９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

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

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

，

０４１．６２１１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０１％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

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１６．０２９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

，

２９７．０１４３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５５％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２０．２０００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４５％

。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０５１．７２７９３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发行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

的整数倍，即

１

，

５６３．４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７３３．５６４３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５５％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８３．６５００

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９．４５％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７６５２９３０％

，申购倍

数为

３

，

４７６．４１１６６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

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

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

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不少于

１２

个月（含）。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

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

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

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

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

股份数量为

９９５．７１７３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９．１７％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为

２

，

０４５．９０３８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８．８４％

。

综上，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

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

，

０４１．６２１１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０１％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

配售的差额

２１６．０２９５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已与

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公告的《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告》

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战略

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４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全称 获配股数（万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１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１２２．３６１５ ３９

，

９９９

，

９７４．３５ １２

２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３．５４２３ ５９

，

９９９

，

９７７．８７ １２

３

普冉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６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４

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２８０．００００ ４１８

，

４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６

５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３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６

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３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７

中船资本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３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８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３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９

中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金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３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０

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３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１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３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２

国开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有限合伙）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６

，

３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１３

中信证券华大九天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９９５．７１７３ ３２５

，

４９９

，

９８５．３７ １２

合计

３

，

０４１．６２１１ ９９４

，

３０５

，

９３７．５９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Ｔ＋４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

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

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３２３

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７

，

３９９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

数量为

１２

，

３６７

，

０９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８

，

８６４

，

７３０ ７１．６８％ ３３

，

９３８

，

２５４ ７１．７０％ ０．０３８２８４５９％

Ｂ

类投资者

１８

，

３４０ ０．１５％ ７０

，

１９９ ０．１５％ ０．０３８２７６４４％

Ｃ

类投资者

３

，

４８４

，

０２０ ２８．１７％ １３

，

３２７

，

１９０ ２８．１５％ ０．０３８２５２３３％

合计

１２

，

３６７

，

０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７

，

３３５

，

６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２７５４９％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１４

股按照《初步询价

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泰康养老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型保险投资账户”。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６９９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邮箱地址：

ｐｒｏｊｅｃｔ＿ｈｄｊｔｅｃｍ＠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发行人：北京华大九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１

日


